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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持续扩大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可能会阻碍共同富裕进程，因

此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程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 CHIP)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和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变动趋

势，认为农村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于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难点在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本

文同时基于浙江省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相关经验，为全国层面通过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进

而实现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推动农村低收入居民增收，需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

与第三次分配三个方面共同发力，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关键在保障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就业机会，

重点在增强无劳动能力人口的收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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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消除绝对贫困补齐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突出的短板，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了扎

实的现实基础。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念

至少可以回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并且十九届五中

全会进一步提出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

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将其转化为明确的发

展目标并付诸于行动( 李实，2021; 刘培林等，2021;

陈丽君等，2021) 。实际中，要实现共同富裕，重点

和难点都在农村。为了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十

九大提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 黄祖辉等，2022) ，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而着

力提升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路径( 刘世锦等，2022; 黄祖辉等，2021) 。
但从现实来看，目前还面临两大困境。

第一，农村“发展”动能弱于城市，促使城乡收入

差距过大。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表

现在城乡差距过大，其中以收入差距最明显( Knight
等，1999; Park，2008; Knight 等，2010; 张 延 群 等，

2019) 。根据国家统计局收入定义计算的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几经变化，出现了“缩小—扩大—缩

小—扩大—缩小”的过程( 见图 1) 。而城乡之间居

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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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增长幅度。在改革开放的早期，由于农村改革

先于城镇改革，农村土地承包制实施以后农民收入

快速增加，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一度从 1978 年的 2. 6
倍下降到 1983 年的 1. 8 倍。随着农村改革红利的

逐步消失，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农民收入增

长进入低速化。尽管在 1994 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

距出现了下降趋势，但从 1997 年起又逐步扩大。这

次扩大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当农

产品价格上升，农民收入增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则会缩小; 如果农产品价格下降或不变，城乡之间的

收入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
第二，农村内部“共享”机制不完善，低收入人

群收入提升面临瓶颈。尽管近几年来，得益于政府

的精准脱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逐步从 2003 年的 3. 12 倍缩小到 2018 年的

2. 69 倍，但户籍歧视、土地市场改革滞后等因素仍

然制约着农村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与城乡之

间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不同，我国乡村内部的收入

差距在逐渐扩大，并且近年来越发严重( 见表 1) ，

这也与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 ( Morduch 等，2002;

Sicular，2008; Gustafsson 等，2002; Benjamin 等，

2005; 薛宇峰，2005; 万海远等，2022 ) 。2018 年的

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中收入最高 20%的群体人均可

支配收入是收入最低 20%群体人均收入的 9. 29
倍，这说明共享与发展两大目标在农村地区都还没

有得到充分的实现。

数据来源: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纯收入) 来自国家统计局。城乡收入

比根据数据计算

图 1 1978—2021 年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趋势

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持续扩大的农村内部

收入差距可能会阻碍共同富裕进程，而能否实现共

同富裕的关键在于精准识别农村低收入群体并提

高其收入流动性。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 CHIP)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和国家统计局

公开数据，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对中国近二十余年来

的低收入人口基本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中国农村居

民收入长期变动趋势，主要探讨了如何精准识别低

收入群体，以及农村收入流动性的现状与趋势。本

文同时基于浙江省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相关经验，

为全国层面通过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进而实

现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

表 1 1998—2018 年不同层面的收入差距变动趋势

项目 1998 年 2003 年 2008 年 2013 年 2018 年 2020 年

收入差距基尼系数 0. 403 0. 479 0. 491 0. 473 0. 468 0. 468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 510 3. 120 3. 110 2. 810 2. 690 2. 560
城镇内部收入差距 2. 380 3. 310 5. 740 4. 930 5. 900 6. 160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 7. 330 7. 530 8. 240 9. 290 8. 230

注: 城乡收入差距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纯收入) 之比衡量，城镇或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用最高和最

低 20%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衡量

数据来源: 基尼系数来自《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其余指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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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与理论回顾

本部分简要回顾了共同富裕和农村低收入人

口增收的有关研究，以期为后续数据分析提供理论

基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现路径。共同富裕

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梦想和追求，是马克思主义

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唐任伍

等，2022) 。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来看，现有研究基本

达成一致结论，即共同富裕主要包括共享与发展

( 富裕) 两个维度，既要在发展中实现共享，又要在

共享中促进发展; 既要关注包括收入、财产和公共

服务在内的物质富裕，也要关注社会成员的精神富

裕( 李实，2021; 刘培林等，2021; 陈丽君等，2021) 。
与之相关的主要有两大理论体系，一是经济发展理

论，二是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是发展经济

学，乃至整个经济学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主

要关注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等如何影响整体和区

域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中“发展”维度的重要理

论支撑，对于进一步做大“蛋糕”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林毅夫等，2003; Schumpeter 等，2003) 。收入

分配理论则着重于关注经济发展的成果 ( 例如收

入、财产和公共服务) 如何在不同人群中分配 ( 李

实等，2022) 。对政府而言，再分配政策( 即税收政

策和财政支出政策) 是促进收入分配改善的直接

手段( 陈斌开等，2020) ，也是共同富裕中“共享”维

度实现的重要路径。
第二，为何要关注农村低收入人口。从上述共

同富裕的内涵来看，其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让经济

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低收入人群，这与亚洲开发银行

提出的益贫式增长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经济增

长给穷人带来的增长率应该要超过平均增长率，本

质上也在强调共享发展成果 ( 范从来，2017) 。而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于

城市，绝大多数低收入人口生活在农村，这也与新

中国成立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政策背景相关。
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需要从农民那里获得资

本的原始积累，导致了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这种

积累主要依赖于两种行政手段来实现，一是工农业

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二是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在

经济转型时期，城乡差距并没有随着农村劳动力转

移而缩小，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扩大。这不

仅与物质资本积累有关，也与人力资本积累有关

( 蔡昉等，2000)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在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早期，由于劳动力的

无限供给，城市的工业部门会无限压低农民工的工

资，使得工业生产的大部分剩余划归为企业利润，

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人力资本积累的

角度来说，中国城乡分割体制导致了农村公共服务

供给严重不足，造成农村中“低收入—低人力资本

投资—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Golley 等，2011) 。
第三，如何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促进农村低收入

人口增收。基于农村低收入人口在共同富裕战略

中的重要性，相关研究都强调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

一的平均主义，因此其主要实现路径不应是“劫富

济贫”的极端手段，而应该是“提低”，即更大幅度

提高社会底层群体的收入、财产和公共服务水平，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期持续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

平( 李实等，2022) 。那么究竟如何更快地提高低

收入群体的收入? 黄征学等 ( 2021 ) 提出四条路

径，分别是以产业和就业带动工资性收入增长、以

财税和信贷增加经营性收入增长、以产权制度改革

促进财产性收入增长、纵向和横向建立转移性收入

增长机制。这些路径在杨立雄 ( 2021) 、罗楚亮等

( 2022) 等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回顾以上文献可以发现，目前相关研究尽管开

始关注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问题，

但还有几个认识存在模糊地带。第一，现有研究探

讨低收入人口问题，但鲜有研究分析究竟如何识别

农村低收入人口，其标准是什么，不同标准下低收

入人口的识别是否有较大差异性? 这是进一步探

讨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只有清晰界定农村

低收入人口，才能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低收入

人口增收和共同富裕的实现。第二，农村低收入人

口的变化趋势如何? 这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一

个规律性问题，但现有研究多从单一事件维度考

察，缺乏长时间维度的比较。第三，要实现农村低

收入人口增收，其难点在何处? 相关研究提出农村

较低 的 收 入 流 动 性 是 根 源 之 一，孙 文 凯 等

( 2007) 和严斌剑等( 2014) 做了相关测算，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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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的测算比较匮乏。下文基于这几个问题展

开细致讨论，基于相关理论体系对共同富裕背景下

如何有效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做了深入分析，

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

三、农村共同富裕重点: 精准识别低收入人口

在我国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的重点是准确

识别出低收入人群。本文首先利用中国家庭收入

调查( CHIP ) 1995 年、2002 年、2007 年、2013 年和

2018 年数据，分析低收入人群界定标准，并对中国

近二十余年来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基本情况进行

研究。
( 一) 低收入人群界定标准

划分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

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采用绝对收入的划分

标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将收入低于某个特定界

限的 群 体 视 为 低 收 入 人 群。例 如，国 家 统 计 局

( NBS) 曾将家庭年收入( 典型的三口之家) 为 10 万

元～50 万元( 2018 年价格) 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

家庭。相应的，家庭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家庭为

低收入家庭。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绝对收入视角下的低收入人群占比将逐渐

下降。第二种方式是采用相对收入的划分标准，从

收入分配结构的角度，将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 50%
的人群视为低收入群体。在考察农村地区的低收

入人口时，采用相对贫困标准识别低收入人群有两

种选择，一种是将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的 50%作为划分依据，另一种是将农村地区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50%作为划分依据。在第

一种界定方式下，全国采用统一的低收入划分标

准，可以更好地刻画中国农村低收入人口与城镇地

区的差距。在第二种界定方式下，城乡分别采用两

种低收入划分标准，在考察农村低收入人口时，可

以更好地将目光聚焦于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划

分不同收入群体的第三种方式则是采用绝对与相

对收入相结合的复合标准。在研究我国农村地区

的低收入人口问题时，CHIP 课题组提出了一种将

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有机结合的界定方式。具体

来说，本文将每个年份全球 200 多个国家收入中位

数的 67%，作为当年全球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上限，

并将该标准运用到中国，计算出相应年份中国低收

入群体的所占比重。
表 2 对识别低收入人群的三种常见方式进行

了总结。本文将分别使用 NBS 标准、CHIP 标准、
全国相对贫困标准和农村相对贫困标准对农村地

区的低收入人口进行研究，为农村共同富裕现状

把脉。

表 2 三种界定低收入群体的方式

项目 界定低收入群体的典型指标 该标准在本文中的简称

绝对收入标准 家庭年收入( 典型三口之家) 低于 10 万元的家庭 NBS 标准

相对贫困标准
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 50%的家庭 全国相对贫困标准

人均收入低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 50%的家庭 农村相对贫困标准

绝对和相对标准有机结合 人均家庭收入低于世界人口收入中位数 67%的家庭 CHIP 标准

( 二) 低收入人群分布特征: 以农村聚集为主

首先，本文分别采用 NBS 标准和 CHIP 标准

( 见表 3) 刻画我国低收入人群的长期变动趋势。
由表 4 可知，在 CHIP 标准和 NBS 标准下，农村地

区有 95%以上的人群是低收入人口。随着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低收入人群的比重逐年下降:

在 NBS 标准下，我国低收入人群占比从 1995 年的

98. 94%下降到 2018 年的 72. 00%; 在 CHIP 标准

下，我国低收入人群占比从 1995 年的 96. 17%下降

到 2018 年的 68. 35%。然而，通过对比农村和城镇

地区的低收入人群占比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地区低

收入人群占比的下降幅度远远低于城镇。例如，城

镇地区的低收入人群占比从 1995 年的 97. 14%下

降到了 2018 年的 56. 82%，而农村地区的低收入人

群比例一直维持在 95%以上。说明中国经济发展

的成果更多由城镇地区享有，农村地区整体发展的

动力不足。

—7—

李 实等: 以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 重点、难点与政策建议



表 3 两种界定方式下的低收入人群人均日收入上限( 当年价格) ( 元)

项目 1995 年 2002 年 2007 年 2013 年 2018 年

NBS 标准 22 28 44 68 83

CHIP 标准 56 61 69 83 91

资料来源: 迈向共同富裕: 理论内涵和实现路径

表 4 两种界定方式下估算出的各年份我国低收入人群占比 ( %)

地区 项目 1995 年 2002 年 2007 年 2013 年 2018 年

全国
CHIP 标准 96. 17 91. 41 84. 28 75. 35 68. 35

NBS 标准 98. 94 96. 82 88. 77 79. 88 72. 00

城镇
CHIP 标准 89. 19 77. 90 67. 20 72. 37 51. 68

NBS 标准 97. 14 91. 78 76. 06 62. 18 56. 82

农村
CHIP 标准 99. 04 99. 06 98. 85 95. 24 93. 53

NBS 标准 99. 68 99. 68 99. 28 96. 53 95. 06

数据来源: 根据 CHIP 数据计算

根据表 5 和表 6，在 CHIP 标准和 NBS 标准下，

全国低收入人口有一半以上分布在农村。说明中

国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促进低收入人群增收

的政策重心依然在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低

收入人群在农村地区的占比逐年下降。在 CHIP
标准下，中 国 低 收 入 人 群 在 农 村 地 区 的 占 比 从

1995 年的 72. 94%逐年下降到 2018 年的 54. 30%。

在 NBS 标准下，中国低收入人群在农村地区的占

比从 1995 年的 71. 35%下降到 2018 年的 52. 40%。
尽管低收入人群在农村地区的占比有所下降，但近

二十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幅转移，低收入人

口分布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从 2002 年的 3%左右

上升到 2018 年的 7%左右。

表 5 1995—2018 年中国低收入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分布( CHIP 标准) ( %)

项目 1995 年 2002 年 2007 年 2013 年 2018 年

城镇 27. 06 28. 91 31. 14 31. 70 38. 28

农村 72. 94 68. 46 64. 75 58. 52 54. 30

流动人口 — 2. 63 4. 11 9. 78 7. 42

全国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数据来源: 根据 CHIP 数据计算

表 6 1995—2018 年中国低收入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分布( NBS 标准) ( %)

项目 1995 年 2002 年 2007 年 2013 年 2018 年

城镇 28. 65 32. 16 33. 46 33. 88 39. 96

农村 71. 35 65. 04 61. 75 55. 95 52. 40

流动人口 — 2. 80 4. 79 10. 17 7. 65

全国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数据来源: 根据 CHIP 数据计算

( 三) 农 村 低 收 入 人 群 总 体 趋 势: 比 重 逐 年

上升

根据前文的分析，在 NBS 标准和 CHIP 标准

下，农村地区有 95%以上的群体属于低收入人群，

说明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政策抓手是激发农

村地区整体的经济增长活力进而促进农村低收入

人口增收。除了使用绝对收入标准外对低收入人

群进行划分外，本文还考虑了相对贫困标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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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标准考察低收入人群的一个好处在于，将

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的范围进一步缩小，进而识别

出农村地区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弱势群体。通过分

析这部分弱势人群的收入增速、收入结构和群体特

征等，为农村地区制度低收入人群的增收政策提供

有益的参考。具体来说，本文采用的相对贫困标准

有两种( 见表 7) ，一种是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中位数的 50%作为农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上限，

另一种是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50%作为农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上限。

表 7 两种相对贫困标准下的低收入人群人均年收入上限( 当年价格) ( 元)

项目 1995 年 2002 年 2007 年 2013 年 2018 年

全国相对贫困标准 937. 50 1516. 25 3040. 00 6935. 81 10135. 00

农村相对贫困标准 722. 50 1045. 17 1739. 02 3838. 37 5295. 19

注: 全国相对贫困标准使用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50%作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上限。农村相对贫困标准使用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50%作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上限

资料来源: 每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根据 CHIP 数据计算。

根据表 8，在相对贫困标准下，中国农村地区

的低收入人群比重逐年上升。若以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50%作为划分依据，我国农村地区的

低收入人群占比从 1995 年的 24. 19%上升到 2018
年的 47. 55%，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尤其是

城镇居民与农村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

步扩大。若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作

为划分依据，我国农村地区的低收入人口占比从

1995 年的 13. 05%上升到 2018 年的 19. 01%，说明

我国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因此，在

考察农村的低收入人口时，需要重点关注农村地区

收入最低的 40%或 20%群体。通过提高农村地区

这部分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不仅可以提高农村整体

的收入水平，还可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

村内部差距，进而从根本上促进共同富裕实现。

表 8 相对贫困标准下农村地区各年份的低收入人群占比 ( %)

项目 1995 年 2002 年 2007 年 2013 年 2018 年

全国相对贫困标准 24. 19 30. 30 41. 25 44. 49 47. 55

农村相对贫困标准 13. 05 13. 49 14. 69 17. 09 19. 01

数据来源: 根据 CHIP 数据计算

( 四) 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增速、收入结构与

群体特征

通过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划分，农村低收入人口

的范围基本被限定在收入最低的 20%或 40%人群

内。本部分将从收入增速、收入结构与群体特征这

三个角 度，对 农 村 的 低 收 入 人 口 概 况 进 行 简 要

总结。
首先，从收入增速来看，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收

入增长要明显慢于农村地区的其他群体。根据

《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公布的收入五等分组数据，

2013—2018 年农村高收入户( 20%) 的人均可支配

收入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9. 81%，而 农 村 低 收 入 户

( 20%)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仅有 4. 96%。
在本文提出的相对贫困标准下，农村低收入人口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仅有 2. 46% ～ 5. 98% ( 见

表 9) 。
其次，从收入构成来看，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

收入是农村低收入人口的两大 收 入 来 源。2018
年，全国相对贫困标准下划分的农村低收入人群，

工 资 性 收 入 占 比 38. 35%，转 移 净 收 入 占 比

34. 76%; 在农村相对贫困标准下，农村低收入人口

的工资性收入占比为 41. 09%，转移净收入占比高

达 44. 52%，而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比分别

为 12. 02%和 2. 37%( 见表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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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3—2018 年农村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对比

项目 类别 2013 年 2018 年 年均增长率( %)

五等分组

高收入户( 20%) 21323. 7 34042. 6 9. 81
中间偏上户( 20%) 11816. 0 18051. 5 8. 85
中间收入户( 20%) 8438. 3 12530. 2 8. 23
中间偏下户( 20%) 5965. 6 8508. 5 7. 36
低收入户( 20%) 2877. 9 3666. 2 4. 96

相对标准下的低收入人群
全国相对贫困标准 4218. 8 5641. 0 5. 98
农村相对贫困标准 2336. 5 2638. 1 2. 46

数据来源: 五等分组数据来自《2019 年中国住户调查统计年鉴》。相对标准下的低收入数据由笔者根据 CHIP 数据计算

表 10 2018 年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构成 ( %)

收入分项 全国相对贫困标准 农村相对贫困标准

工资性收入 38. 35 41. 09
经营净收入 25. 07 12. 02
财产净收入 1. 82 2. 37
转移净收入 34. 76 44. 52

数据来源: 根据 CHIP 数据计算

最后，表 11 ～ 表 13 对农村地区的低收入人口

的群体特征进行了总结。与农村地区整体人口特

征相比，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平均年龄更小、16 岁及

以下的人口比重更大、男性占比更低、就业人口占

比更低、户主受教育水平更低，这意味着农村低收

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水平可能要低于其他群体。由

于工资性收入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

本文对该群体的就业特征进行简要分析。总的来

说，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工作更加缺乏稳定性。从就

业身份来看，农村低收入群体是雇员的比例更高、
是雇主或自营劳动者的比例更低。从就业单位看，

农村低收入群体中工作单位属于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 控股) 企业的比例要明显低于农村样本，

大部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工作单位属于个体或私

营企业。

表 11 2018 年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

项目 农村地区 农村低收入定义 1 农村低收入定义 2

年龄均值 39. 48 38. 08 37. 58
16 岁及以下人口占比( %) 18. 23 20. 95 21. 43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 19. 17 19. 04 17. 84
男性占比( %) 52. 16 51. 67 51. 91
户主受教育水平 7. 23 6. 69 6. 66
就业人口占比( %) 84. 11 82. 84 82. 70

注: 农村低收入定义 1 采用全国相对贫困标准，农村低收入定义 2 采用农村相对贫困标准

数据来源: 根据 CHIP2018 数据计算

表 12 2018 年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身份 ( %)

项目 农村地区 农村低收入定义 1 农村低收入定义 2

雇主 2. 45 1. 79 1. 98
雇员 82. 15 84. 31 84. 46
自营劳动者 13. 66 12. 22 11. 70
家庭帮工 1. 74 1. 68 1. 86
合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注: 农村低收入定义 1 采用全国相对贫困标准，农村低收入定义 2 采用农村相对贫困标准

数据来源: 根据 CHIP2018 年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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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8 年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单位 ( %)

项目 农村地区 农村低收入定义 1 农村低收入定义 2

党政机关团体 2. 32 1. 98 1. 98
事业单位 4. 08 2. 84 2. 96
国有( 控股) 企业 2. 75 2. 47 2. 67
集体企业 1. 82 1. 71 1. 54
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 1. 33 1. 21 1. 30
个体或私营企业 63. 97 64. 97 65. 17
其他股份制企业 2. 91 2. 40 2. 07
土地承包者 2. 63 2. 98 3. 08
其他股份制企业 18. 21 19. 44 19. 24
合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注: 农村低收入定义 1 采用全国相对贫困标准，农村低收入定义 2 采用农村相对贫困标准

数据来源: 根据 CHIP2018 年数据计算

四、农村共同富裕难点: 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

要实现共同富裕，在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基础

上，难点是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收入流

动性反映了不同时期家庭人均收入变动情况，是衡

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相关研究对早期农村

收入流动性进行了研究，但大多集中在 2010 年以

前，例如孙文凯等( 2007) 和严斌剑等 ( 2014) 分别

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测算了 1986—2001 年以

及 1986—2010 年的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 周兴等

( 2010) 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测算了 1989—
2004 年的流动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FPS ) 2014—
2018 年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和家庭跨期收入变动情况。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家庭年收入 10 万元 ～50 万元的绝对收入标准，

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组和低收入

组。考虑到农村低收入群体之多，为更细致观察低

收入群体内部流动情况，本文在低收入组内部对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并进行五等分组。
在此基础上，本文计算各收入组收入年均增长率，

并构建 2014—2016 年和 2016—2018 年两阶段收

入转移矩阵，刻画居民收入组间流动情况。
( 一) 农村居民收入稳定性差，地区间差异有

所缩小

为反映各组内部收入分布情况，本文首先以

2014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分组依据，绘制 2014—
2018 年各收入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箱线图。从

图 2 中可以直观看到，相较于 2014 年，2016 年与

2018 年收入组内上下限差距逐步拉大，总体而言

波动性较强。从收入中位数来看，最低 20%的群体

收入中位数有明显上升，而在最高三个收入组中反

而出现下降。
收入增长率反映了基期各收入组平均收入的

年度变动情况。2016—2018 年农村居民收入的稳

定性有所提高，但总体来看，农村居民收入波动依

然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态势，尤其是最低 20%
收入群体，个别家庭收入的超高速增长极大拉高了

该组收入增长率( 见图 3) 。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农村收入相对较高

的群体年均收入增长率为负，印证了箱线图中的情

况。收入组平均收入负增长证明农村地区相对收

入较高的人群收入稳定性差，这可能受到农村地区

就业结构的影响，农村高收入群体多从事非农经

营，收入来源不稳定。最低与最高收入组如此之高

的不稳定性反映出农村居民收入风险之大，可见增

强农村居民收入稳定性，提振农村居民收入信心也

是农村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
从地区层面看，2014—2016 年，各地区收入增

长率差异主要集中收入组两端，在中下 20%至最高

20%收入组基本无差异。在 2016—2018 年，中部

地区的最低收入组收入稳定性有所提高，西部地区

增长率虽然仍处于较高水平，但较前一期而言已有

所下降，东部地区反而出现了上升的情况，地区间

增速出现较为明显的差异。统计显示，2016—2018
年，东部地区只有 57%的居民实现收入增长，与西

部地区 55%的差距不大，因此其在最低 20%收入

组年均增长率呈现出的持续上升可能与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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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农经营更为发达相关。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来

源渠道，鼓励农村居民就地非农化是促进农民增收

的重要手段，但在此过程中，使农民获得稳定、可持

续的收入也是不容忽视的重点。

资料来源: 根据 CFPS2014—2018 年数据计算

图 2 2014 年各收入组人群在 2016 年和 2018 年的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 CFPS2014—2018 年数据计算。人均可支配收入以 2020 年为基期调整 CPI，这里

是比较前一个年份某收入组人群 ( 如最低 20%) 在下一个年份的收入增长率，即人群是固定的。

由于存在正常的收入流动，部分高收入人群可能出现短时亏损，但增长上限有限，所以高收入组人

群在下一期的人均收入有可能减少。下同

图 3 前一期固定人群在下一期的收入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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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

( 二) 从全国来看，低收入群体收入流动性有

所提升

相较于 2014—2016 年，2016—2018 年的低收

入群体收入流动性有了明显的提升。在 2014—
2016 年，最低收入组惯性率显著高于其他收入组，

说明除个别收入极不稳定的家庭外，绝大多数最低

收入组人群明显缺乏收入增长机制。这一情况在

2016—2018 年有所好转，2016 年中 38%的低收入

群体都实现了收入阶层的上移，其中 5%进入中等

收入与高收入组( 见表 14 和表 15) 。

表 14 2014—2018 年全国各收入组流动情况 ( %)

起始位置
惯性率 向上流动率 向下流动率

2014—2016 2016—2018 2014—2016 2016—2018 2014—2016 2016—2018

最低 20% 40 36 60 64 — —

中下 20% 29 28 45 48 26 24

中间 20% 26 25 39 37 35 38

中上 20% 25 26 27 27 49 48

最高 20% 34 39 7 15 59 46

中等 收 入 与 高 收 入
群体

30 50 — — 70 50

表 15 2016 年与 2018 年各地区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组构成 ( %)

起始位置
2016 年 2018 年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最低 20% 9 8 8 13 6 4 3 20

中下 20% 6 4 7 10 4 5 3 4

中间 20% 8 9 5 10 10 8 14 13

中上 20% 16 15 12 22 9 7 10 13

最高 20% 35 29 48 31 39 39 43 34

中等 收 入 与 高 收 入
群体

27 36 20 14 31 37 2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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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中等收入边缘群体，即低

收入组中最高 20%收入组。2016 年 15%的中等收

入边缘群体在 2018 年步入中等收入与高收入阶

层，中等收入边缘群体成为“扩中”的重要“后备

军”。与之相应的，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出现明

显的阶层固化，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群体惯性率高达

50%，较 2014—2016 年提高 67%。2016 年的中等

收入与高收入群体中，有 62%是来自中等收入与高

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边缘群体，而在 2018 年，这一

比例上升到了 70%。至于中下 20%至中上 20%收

入组，其收入稳定性仍然较差，难以保持收入位序，

容易出现收入下沉。
( 三) 横向比较来看，东部地区收入稳定性较

高，中西部地区收入风险偏大

2016 年东部地区 70%的农村居民保持收入阶

层不下沉，其中，40%的低收入群体实现了收入组

的向上跃迁，7%的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与高

收入组，19%的中等收入边缘群体摆脱了低收入状

况。中部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率与东部地

区相似，但更多的低收入群体没能保持收入位序，

出现收入组下降的情况。西部地区面临更大的收

入风险，37%的低收入群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

入位次下降，更有 76%的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群体跌

入低收入组，收入阶层下降人口多于收入阶层提升

人口。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居民更

多地集中在中等收入边缘位置，而西部地区的居民

大量沉淀在最低收入组，不稳定的中等收入与高收

入群体和难以提高收入的大量低收入群体导致西

部地区增收问题任重道远。但另一方面，东部地区

的收入阶层固化问题更为凸显，东部地区中高等收

入群体惯性率高达 57%，西部地区仅有 22%。2018
年，东部地区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群体中有 76%来自

2016 年的中等收入边缘群体和原中等收入与高收

入群体( 见表 15) ，低收入组缺乏进入中等收入与

高收入组的机会。而在西部地区，2018 年的中等

收入与高收入组中有 20%来自 2016 年的最低收入

组( 见表 15) ，这与图 4 所反映的西部地区最低收

入组超高的年均收入增长率一致。一个可能的解

释是，这部分群体本具有良好的收入状况，由于风

险冲击导致其某年收入大幅度下降，也侧面反映出

了西部地区收入风险大、稳定性差的问题; 另一个

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居民文化水平相对偏低，导

致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可能影响统计准确性。

表 16 2016—2018 年各地区各收入组流动情况 ( %)

起始位置
惯性率 向上流动率 向下流动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最低 20% 36 37 35 64 63 65 — — —

中下 20% 27 26 29 50 49 46 23 25 25

中间 20% 26 23 26 41 42 28 33 35 47

中上 20% 32 24 21 26 26 27 42 50 52

最高 20% 42 39 34 19 14 9 39 47 57

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群体 57 56 22 — — — 43 44 78

数据来源: 根据 CFPS2016 年、2018 年数据计算

表 17 2016 年各地区各收入组人口分布情况 ( 万人)

地区 最低 20% 中下 20% 中间 20% 中上 20% 最高 20% 中等收入与
高收入群体

全国 11090. 6 11095. 0 11094. 5 11082. 4 11113. 5 2584. 0

东部 3353. 2 3530. 5 3728. 3 4007. 0 4489. 9 1431. 0

中部 2680. 8 2957. 2 3336. 8 3753. 7 3563. 2 558. 4

西部 5203. 8 4692. 3 4033. 8 3229. 7 2945. 2 565. 2

数据来源: 根据 CFPS2016 年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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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纵向比较来看，西部地区收入流动性好

转显著

如表 16 所示，2016—2018 年，东部和中部地

区收入阶层向下流动的比例明显下降，相对于前一

期均下降 18%，但减少的这部分群体更多的是停留

在原阶层，仍难以实现向上跃迁，出现一定程度的

阶层固化情况。尤其是中部地区，中等收入与高收

入阶层惯性率从 22%快速提升至 56%，接近东部

地区水平。同时，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群体更多地由

上一期中等收入边缘群体和原中等收入及高收入

群体组 成，2018 年 中 等 收 入 与 高 收 入 群 体 中 有

43%来自原中等收入边缘群体，甚至高于原中等收

入与高收入群体占比( 见表 15) 。

2014—2016 年东中西地区呈现低收入群体惯

性率逐次提高，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群体惯性率逐步

降低的态势，中西部地区的收入稳定性较差，尤其

是西部地区有近半数的人口出现收入阶层下降的

情况，但 这 一 情 况 在 2016—2018 年 有 所 转 变。
2016—2018 年，西部地区最低收入组惯性率明显

下降，更多的低收入群体实现了收入阶层的上移。
且与东部与中部地区不同的是，西部地区在向下流

动人口减少的同时，向上流动人口比重出现了较大

幅度的上升。2016 年 35%的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

在 2018 年都有所提升，较 2014 年提高 13%，与东

部地区 40%的向上流动率差距逐渐缩小。

五、以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为抓手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从全国层面来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

践，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农村低收入人

口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但从以上分析来看，城乡收

入差距依旧较大，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流动性和稳

定性不高，地区差距显著等问题对实现共同富裕带

来一定挑战。基于这样的背景，本部分基于浙江省

共同富裕相关经验，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为全国层

面农村地区“提低共富”提供参考。
( 一) 引导多种形式非农就业，拓宽农村低收

入人口收入来源

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主要由市场决定，其中劳

动力要素市场发挥了很大作用。虽然我国市场化

改革已经发展了四十多年，但是要素市场化程度还

存在着许多问题，统称为要素市场不完善问题。如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在就业领域存在身份歧

视，收入决定中存在同工不同酬问题，存在劳动力

流动的障碍和制度限制。因此要增加农村低收入

人口收入，应该破除这些制度障碍，拓宽低收入人

口就业渠道，重点来说需要关注两方面工作。一是

要以产业为基础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进而带动低收

入农户非农就业。政府需要增加对农村地区劳动

力要素市场的政策扶持，增加对农村地区非农经营

活动的金融支持，尤其要重点支持农村产业纵深融

合。要给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优惠力度，加快

扶持小微企业成长，为周边低收入农户带来更多的

非农就业岗位，拓宽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渠道。比

如浙江通过贯彻“两山理念”，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通过“政府—企业—农户”多方参与的模式让更多

人低收入农户参与到非农就业中，进而实现多源增

收。二是要通过对接帮扶机制支持有意愿的农户

外出就业。要利用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规律，帮助农

户实现非农就业渠道的多样化。为有就业能力但

无就业机会的农户创造更多的外出就业机会，为无

就业能力的低收入农户提供就业指导和培训，提高

其劳动生产率。如浙江在促进非农就业方面深入

贯彻“两进两回”，通过鼓励青年和乡贤回乡来带

动低收入人口的非农就业和创业。这个过程中要

尤其明确政府职能边界，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减少

朝令夕改的政策决策方式，减少未预知的试错成本

和系统性风险。
( 二)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低收

入人口土地要素

在要素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要素资源就不可

能得到有效的配置，也不可能带来合理的要素报

酬。除了劳动力市场外，要大力盘活农村土地资

源，激活农村活力，进一步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
相关工作应该围绕以下两个重点: 一是要以抱团合

作模式用活闲置土地。经过多次改革后，中国农业

用地目前已经实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

置。但是从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市场来看，依旧存

在着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对于部分低收入农户而

言，即便想要流转农业用地，也无法找到合适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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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对象。针对这个问题，建议应该要发挥村集体作

用，推动实施整村流转，由村集体根据需要进行统

筹规划，做好土地流转对接工作。对于村集体用地

而言，同样要发挥好抱团合作模式，一方面相邻村

可以抱团发展，通过几个村的联合盘活土地资源;

另一方面可以深化不同地区的对接帮扶模式，如浙

江省的“飞地抱团”政策通过“政府推动，企业主

体、市场运作，互利双赢”的模式促进沿海发达地

区和经济发达的县 ( 市、区) 与浙西南山区和舟山

海岛为主的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产业抱团合作，集体

经济薄弱村以土地指标和资金入股从而获得经济

收益。二是要以三产融合模式用好闲置土地。农

村土地资源盘活后，要有合适的产业作为支撑，应

该要以“三产融合”的思路来增加土地资源的附加

值。农村产业的发展不能完全脱离农业，但又需要

延展其功能属性，要通过农旅结合、民宿等方式用

好土地资源。同时要关注低收入群体在收益分配

体系中的话语权，确保其能从产业融合发展中获得

相应的收益，增加其财产性收入。
( 三) 发挥特色农业竞争优势，增加农村低收

入人口经营收入

对于部分农村低收入人口而言，由于劳动技能

较为低下，主要还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为主。对

于这部分人群的增收，应该要以增加其经营收入为

切入点，重点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因地制宜支持特

色农业发展。相较于一般农业而言，特色农业的发

展注重通过比较优势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
地方政府应该要找准当地特色禀赋，注重细化组织

功能，发挥供销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农村信用社等

合作组织功能，赋予低收入农户更多权利。基于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发展理念，引

导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农业经营能够有效帮助其

增加经营收入。例如浙江就通过“三位一体”的创

新模式，使得供销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农村信用社

等在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二是践行先富带动后富，以点带面，以重点人

群带动特色农业发展，充分形成先富带动后富的良

性机制。其中应重视五个方面: 发挥技能人才和科

研人员的支撑作用，发挥乡贤的引导作用，发挥大

企业的引领作用，发挥平台企业的支撑作用，发挥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稳定就业作用。国务院

于 2016 年 10 月印发《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

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对七类重点

群体提出六大支撑行动，七类重点群体包括技能人

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

营管理人员、基层干部队伍、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

体等。在发展特色农业过程中，应该尤其要注重能

人带动。在浙江调研过程中发现，特色农业做的比

较好的村落大多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依靠技术能人

带动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充分调动低收入农户从事

农业经营活动的自主能动性。
( 四) 完善基本生活保障机制，加大农村低收

入人口财政支持

转移支付是提高低收入人口收入的重要途径

之一，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在这个

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低收入人群，更要关注低收入、
低财产积累、低社保水平的“三低”人群。从这个

意上来说，有两个层面的重点工作。一是给予“三

低”人群足够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且保障水平的提

高要与农村整体收入增长速度同步。实现共同富

裕的关键是提高这类人群的收入、财产和享有的公

共服务水平。将来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更多地还

是看这类人群是否能够达到富裕水平。如果他们

都能够有很好的发展机会，收入能够不断地提高，

能力能够不断地提高，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可以期

待的。因此，要在财政可负担的前提下，进一步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 尤其是“三低”
人群) 的补贴标准。同时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让

转移支付的提高程度不低于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
比如浙江专门实施“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

通过多种举措齐头并进促进低收入农户在长期范

围内实现增收。二是需要完善税收体系和社会保

障体系，让全社会共同承担收入风险。首先要合理

提高直接税占比，增加税制的正向再分配效果。其

次要完善养老、医疗体系和社会救济体系，稳定应

对老年风险、健康风险和贫困风险。另外需要完善

就业和保险体系，减少因市场变化、灾害、人身意外

等各种因素导致的大幅收入波动。在“弱有所扶”
方面，因为几十年的扶贫开发和 2014 至 2020 年的

精准扶贫工作，我国农村地区已经形成另一套针对

贫困人口的完善保障体系。新世纪以来，我国也形

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为代表的社会救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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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在迈向共同富裕过程中，还需要重视如下几

个问题: 第一，增加社会救济政策 ( 含最低生活保

障政策) 的瞄准性，在有限地方财力的约束下，提

高救助效率。第二，对于不同类型低收入人群和困

难人群应采取不同的救济措施，在强调再分配措施

在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影响之外，还应该强调再分配

措施在福祉差距方面的影响。后者不只是强调收

入分配，而且强调服务的再分配，包括养老服务、医
疗服务、残障服务等。第三，防止过度保障问题，应

形成有效的平滑机制，对于经济状况相差不大的低

收入人群，不能让保障措施过分集中于特定家庭，

应防止“悬崖效应”的产生。
( 五) 吸引慈善公益组织下乡，瞄准农村低收

入人口基本需求

促进低收入人口增收，同时要致力于完善制

度性保障进而引导公益下乡。此处包含三个工作

重点，一是加强慈善行为的透明度，鼓励真正的

慈善行 为，打 击 借 慈 善 之 名 篡 取 个 人 利 益 的 行

为，防止和打击污染慈善风气的行为。要认识慈

善行为的产生原因，通过完善的制度性保障，鼓

励和激发慈善行为，而不是“劫富济贫”。要让慈

善行为发挥最大效果，让慈善行为真正受益于低收

入人群。二是要防止通过行政权力“强制”某些主

体实施慈善行为。目前未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社会

风尚鼓励慈善事业发展，也没有形成激励社会捐助

的制度和政策。因此，让三次分配发挥更大的作

用，需要营造更加友好的社会环境，让人人都愿意

做公益，富人乐意做慈善。然后需要构建更好的制

度安排。再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政策，让有意愿的慈

善组织和慈善基金流向低收入农村地区，这样三次

分配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认识慈善行为

的运行机制。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慈善行为中

可以发挥不同的角色，具备经济实力的个人可以通

过捐款方式帮助困难群体; 不具备经济实力但有劳

动能力的个人，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困难群

体; 政府和社会组织将慈善行为的供给方与需求方

进行有效连接，让富余的产品和服务通过慈善行为

流入真正需要这些产品或服务的困难家庭。与经

济学中生产活动产生增加值的过程类似，连接慈善

行为的主体( 政府和社会组织) 也可以将投入的资

金和服务产生“增值”作用，放大慈善行为的社会

效益。从这个过程看，第三次分配不只是“收入”
方面缩小收入差距或消费差距，而且是提高低收入

家庭的发展能力 ( 如通过共同应对灾害引起的收

入风险，提高下一时期增收的可能性) ，产生持久

的增收效果。
( 六) 加大相关政策推进力度，深化农村低收

入人口人力资本

除了短期的收入提升外，要从真正意义上实现

可持续增收，更需要从根源处对低收入人群及其子

女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人的发展能力包含多个

维度，其中健康和教育最为关键。在健康方面，一

方面要关注低收入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为其进入

劳动力市场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障。比如农民工群

体相较于其他群体而言，可能面临着工作环境较

差、工作时间较长、工作保障较弱等问题，由此可能

带来较大的健康隐患。另一方面也应重视早期儿

童的营养和健康问题。“幼有所育”代表了一个社

会未来发展的希望。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人

的婴幼儿时期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条件、营养水平、
养育方式、学前教育都对其后来的成长和发展起到

重要，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现实中一些

边远落后地区仍有不少婴幼儿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缺少科学的养育方式，没有条件接受学前教育，被

迫面对“输在起跑线上”现实。从人的全面发展为

基础的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来看，这些受到发展条

件制约的婴幼儿是最需要关注的人群。为他们提

供同等的发展条件和环境，应该是一个最急需解决

的难题。教育问题的着重点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实

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二是坚持科学的教育教学方

式。当前中国儿童教育的最大问题是资源分配不

均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地区内

部的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偏远地区的教师待遇、教
育质量、教育条件相比东部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

距。因而，要尽可能消除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平衡问

题，让每个儿童都有均等机会接受高质量教育。
2021 年的“双减”政策致力于破除“唯分数论”，让

教育回归本心。下一步应考虑如何创造更符合儿

童发展需要的教育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要秉承科

学原则，要照顾到绝大多数儿童的教育需求，因而

要避免一些不合理舆论或行为对正常教育教学秩

序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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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关注农村低收

入人口养老保障

从现实来看，农村低收入人群绝大部分可能来

源于老年群体。要实现低收入人群整体收入提升，

需要更多关注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当

前我国养老保险存在较为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和

可持续性问题，城乡之间、不同类型养老金之间存

在较大差距。此差距不只体现在横向维度，同时也

存在于纵向维度。城镇职工养老金每年都会按照

一定比例调整待遇水平。2018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和财政部发文，将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为每人每月 88 元，此后

没有继续调整。此外，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风险会加

大养老金改革的难度。由于人口老龄化形势，个别

地区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基金缺口问题。虽然近

期中央提出要实现社保基金的全国统筹，但这无法

改变人口老龄化对基金缺口的持续影响。目前我

国养老保障体系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致力于缩小

不同群体的待遇差距，以及合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

制度设计缺陷导致的、持续扩大的基金缺口问题。
尤其对于农村老年人口而言，由于大部分年轻子女

外出打工，留守现象较为突出，不仅要关注养老金

保障问题，更要探索建立起农村老年人口看护机

制。比如浙江省部分区县利用“数字乡村”建设契

机，将数字技术融入乡村治理和农村养老等问题，

实现老年人动态健康监测，较大程度推动了农村低

收入家庭的整体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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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by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Ｒural Low－income Population:Key Points，

Difficulti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LI Shi，SHI Xinjie，TAO Yanjun，YU Shuheng

Abstract: As the excessiv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the continuously expanding income ine-
quality within rural areas may hinder the process of common prosperity，it is a pivotal wa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y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rural low－income population. Drawing on the data from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 CHIP)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and the National Bu-
reau of Statistics，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long－term trend of income changes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
na，finding that the key point of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s to accurately identify low－income groups，
while the difficulty lies in improving income mobility of rural residents. In addition，based on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this study also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on increasing income of low－income
rural population and furthe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argued that promoting the income in-
crease of rural low－income residents requires joint efforts from the three domains of distribution—pri-
mary，secondary and tertiary.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multiple measures and implement the policy precise-
ly，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ensur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with working ability and
providing basic income guarantee for people without working ability.

Keywords: Ｒural areas; Income distribution; Low － income population; Income increase;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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